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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家
“

统治术
”

的转变 （ 上ｒ

王 中 江

［摘 要 ］ 早期道家统治术有
一个从老子

“

道政
”

到 黄老学
“

法治
”

的转 变过程 。 在这

个过程 中 ：
老子的

“

道 生之
”

在黄老学那里产 生 了
“

道生法
”

的 变化
；
老子的 以

“

无为
”

和

“

柔弱
”

为主要特性的
“

道政
”

到 了 黄老学那里转变为 通过客观化的 非人格的 制度来 治理 ；
老

子的
“

反智 用道
”

被黄老学改造为
“

弃智 用 法
”

；

老子 以道的 无名 为 中 心 的
“

无名 主义
”

在

黄老 学转 变为
“

循名
”

和
“

正名
”

； 老子的赤子之心在黄老学那里被
一

种人的趋利避害的 自 然

人情所取代
；
老子的

“

小 国寡民
”

设想到 了黄老学那里转变为 一个对强 大 国 家的设计 。

［关键词 ］ 老子 黄老 学 道政 法治［ 中图分类号 ］ Ｂ２２３ ． ９

根据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文献 ， 我们可 以肯定
，
正是老子奠定了早期道家政治思维的基础。

［ １ ］

但老子

之后 ， 他建立的这种政治思维是如何演变的呢？ 对此要作 出恰当的说明和解释并不容易 ， 它需要比较和

变化的眼光 。 从比较和变化的眼光看 ， 它是向着两个不 同的方向发展的 ：

一

个是老子的
“

无为
”

、

“

不

言之教
”

、

“

小国寡民
”

等观念被引到了
“

不治之治
”

、

“

无政府主义
”

和
“

原始 自然状态
”

的方向上 ，

结果看上去消极而实际上并不消极的老子
“

统治术
”

，

一转而变成了带有
“

幻想性
”

的美好乌托邦的
“

无治
”

， 这主要是庄子哲学所代表的方向 ； 同这
一

个方向形成巨大反差的另一个方向 ， 是老子的
“

道

治
”

、

“

无为之治
”

等观念被引 向 了
“

法治
”

、

“

君逸臣劳
”

、

“

循名责实
”

等制度治理、 官僚技术及效率

最大化上
，
由此 ， 老子 比较抽象的以

“

道
”

为 中心 的
“

统治术
”
一转就成为具体的 、 可操作 的

“

法

治
”

治理和追求强大国家的 目标
［
２

］

。 老子的政治思维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推演都是需要进
一步加以探讨

的课题 。

［３ ］

本文关注的是从老子的
“

道政
”

到黄老学的
“

法治
”

这
一

个方向的转化
［ ４ ］

； 而它又包括着彼

此相互联系的一些不同的方面和层次 ， 我们需要
一一将它们呈现出来 ， 这也是此前已有研究中关注不够

的地方。

一 从
“

道
”

和
“

道生之
”

到
“

道法
”

和
“

道生法
”

道家的统治术
一

开始就是同道家的本根论和根源论联系在
一

起的 ， 或者说它原本就建立在普遍性和

根源性的大道的基础之上 。 从老子到后来的演变都是如此 。 因此
， 探讨道家特别是老子和黄老学的统治

术 ， 首先就要考察它们的统治术的大道法或 自然法 的基础 ， 考察老子之
“

道
”

的本性以及它在黄老学

中的演变 。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出土简 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
”

（ １ １ ＆ＺＤ０８ ６
） 和北京市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黄老道家思想新研究
”

（ １４ＺＤＡ １ ３ ）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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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说众多的老子的
“

道
”

， 我们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

一方面 ，

“

道
”

是万物的创生者和根

源
［

５
］

；
另一方面 ，

“

道
”

是宇宙和万物 良好状态及秩序的根本原则 。 在第一个方面上 ，
老子用

“

道
”

解

释万物的起源 。 对此 ， 《老子》

一

书 中有两个说法 ：

一个是第 ４２ 章的
“

道生一 ，

一

生二 ，

二生三 ，
三

生万物
”

；

一个是第 ５ １ 章的
“

道生之 ， 德畜之
，
物形之 ，

势成之
”

。 按照第
一个说法 ，

“

道
”

不直接创

造万物 ， 它是先产生出
“
一

”

，
经过

“

二
”

和
“

三
”

， 最后产生
“

万物
”

， 但
“

道
”

无疑是万物的总根

源 ； 根据第二个说法 ，

“

道
”

直接产生了物 ， 这正是它得到万物尊崇的原因 （

“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

德
”

） 。

在第二个方面上 ， 老子用
“

道
”

去说明它同它所创造的万物的关系 ， 因而老子以
“

道
”

这一概念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 ， 也是以
“

道
”

为统治的普遍而根本的原则来展开的 。 老子的普遍和根本

之
“

道
”

， 是从
“

道
”

这个词原本是
“

人行走的路
”

引 申 出来的 。 人从
一

个地方到另
一

个地方的最好

方式是选择走路 ， 就像孔子说的 出人屋子内外的最好方式是由门户 、 在外面行走最好是沿路 （

“

孰能出

不由户 ， 行不 由径
”

） 那样 。 其实 ， 从天上到地上 ， 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要遵循的路径 ，
正如天道、 地

道 、 人道甚至鬼道都各有其
“

道
”

。 老子将人行走的道扩大到一切事物 ， 并从中抽象出
一

切事物都要遵

循
“

道
”

， 最后再将
“

道
”

普遍化为万物的根本法则 。 反过来说 ， 这种根本和普遍的
“

道
”

， 对于万物

和人事都是适用的 。

作为老子的普遍之
“

道
”

， 它由一些相互联系 的重要法则 、 原则和尺度组成 ， 比如
，

“

无为
”

和
“

柔弱
”

。 老子哲学有
一个非常关键的论题 ， 即

“

道
”

是如何对待它创造的万物的 。 老子的基本认知是 ，

“

道
”

对于万物既不主宰控制 ， 也不放任 自 流 。 按照老子的说法 ，

“

无为
”

和
“

柔弱
”

是
“

道
”

采取的

对待万物的最好方式 。 在老子的思想 中 ，

“

无为
”

首先是属于
“

道
”

（ 其次是属于圣王的 ） 的法则 ， 它

是
“

道
”

的根本活动方式 。

“

无为
”

是 《老子 》
一书也是老子思想的一个关键词 ， 它有很多例子 ， 虽

然它被用在
“

道
”

的身上只有传世本 《老子》 第 ３７ 章说的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 这句话 帛书 甲 乙本

都作
“

道恒无名
”

， 但不能据此就轻易认为这才是 《老子 》 的原本并否认传世本 。 在郭店简 《老子 》

中 ， 这句话是作
“

道恒无为也
”

（汉简 《老子 》 也作
“

道恒无为
”

） ， 虽然它没有传世本的
“

无不为
”

。

据此 ，

“

道恒无为
”

是原本的可能性最大 。

“

道
”

的
“

无为
”

法则和活动方式 ， 用否定式说 ， 就是
“

道
”

不干预和控制万物 ； 用肯定式说 ， 就是
“

道
”

让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 自 己的方式发展变化 。

同
“

无为
”

类似 ，

“

柔弱
”

是老子提出的
“

道
”

对待万物的又
一重要方式 ， 用老子的话说是

“

弱

者道之用
”

。 这句话的意思是 ，

“

柔弱
”

是
“

道
”

对万物发挥作用的方式 ， 笔者称之
“

道的弱作用

力
” Ｗ

。

“

道
”

的力量非常强大 ， 但它却 以柔弱的方式对待万物 ， 避免对万物施加强势和强力 的作用 ，

这意味着
“

道
”

对万物的尊重 。 这正是老子称颂
“

道
”

的伟大美德之根据 ， 是
“

道
”

受到万物尊崇的

原因 ：

“

道之尊 ， 德之贵 ， 夫莫之命而常 ． 自然 。 故道生之 ， 德畜之 ： 长之 、 育之 、 亭之、 毒之 、 养之 、

覆之 。 生而不有
，
为而不恃 ， 长而不宰 ， 是谓玄德 。

”

（ 《老子 》 第 ５ １ 章 ） 老子这里所说的
“

莫之命而

常 自然
”

［
７

］

，
不是说

“

道
”

和
“

德
”

获得的尊崇和高贵不是由 谁来安排的恒常 自然的事
［
８

］

，
而是说

“

道
”

和
“

德
”

不命令万物并顺应万物的 自化 自成
［
９

］

。 这同郭店简 《老子 》 甲组说的
“

民莫之命而 自

均焉
”
一致。 比喻

一

下的话 ，

“

道
”

是类似于
一

位资助一切事业的慈善家 ， 它
“

善贷且成
”

（ 《老子 》

第 ４２ 章 ）

［
１ ° ］

， 它向万物施予各种好东西而从不求回报 ， 它创造而从不 占有 。 这同 《老子》 第 ５ １ 章的思

想
一

致。 《老子》 第 ３４ 章也说 ：

“

大道氾兮 ， 其可左右 。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 ， 功成不名有 ， 衣养万物

而不为主 。 常无欲 ， 可名于小 ；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 ， 可名为大 。 以其终不 自为大 ， 故能成其大 。

”
［ １ １ ］

总

之
“

无为
”

、

“

柔弱
”

，
还有

“

不争
”

（

“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故几于道
”

） 、

“

清静
” “

天得
一以清

”

、

“

清静以为天下正
”

） 、

“

朴
” “

朴散之为器
”

） 、

“

无名
”

（

“

道隐无名
”

） 等观念 ， 它们既是老子之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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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万物秩序的普遍和根本的原理 ，
也是统治术的根源和基础 。

老子创立的
“

道
”

特别是秩序和法则之道 ，
在老子之后的黄老学中是如何演变的呢 ？ 整体上看 ，

黄老学秉承了老子之
“

道
”

的一些重要方面 ， 这其中既有
“

道
”

创造万物的宇宙生成论 ，
也有

“

道
”

被视为保证万物秩序的根本原则和尺度 。 出土文献 《黄帝四经》 、 《太
一生水 》 、 《恒先》 和 《凡物流

形》 等让我们知道老子之后的黄老学家们也热衷于探讨宇宙和万物的起源及生成 ， 他们 以不同方式丰

富和扩展了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 ； 同时 ， 他们也将
“

道
”

作为宇宙万物秩序的保证和建立人间秩序的

根据和基础 ， 《太
一生水》 还提出 了

“

天道贵弱
”

的论断 。 此外 ， 黄老学也扩展了老子的哲学 ， 它引 申

老子的
“
一

”

概念 ， 将
“
一

”

和
“

太
一

”

作为
“

道
”

的同格的最高概念 ；
还有 《恒先》 将

“

恒
”

作

为根源性的概念 。 这些概念与
“

道
”
一

样 ， 都成了黄老学构建宇宙万物和人间秩序的最高原则和依据 。

黄老学对老子之道更重要的转化是 ： 它使道家的
“

道
”

同法家的
“

法
”

实现了联姻 ， 它将
“

道
”

和
“

法
”

相提并论 ， 提出了
“

道生法
”

的论断 ， 使
“

道
”

直观上就有了 自然法的外观 ，
使

“

道
”

成为

人间法和成文法的根源和基础 。

［
１２

］

应当说 ， 老子并不反对制度和法律 ， 他只是对
“

法令滋彰
”

提出了

批评 ， 认为这会导致
“

盗贼多有
”

的恶果 。 但一般来讲 ，

“

法律
”

的概念整体上是处在老子的视野之外

的 。 而就早期法家而言 ， 它所说的法都是指成文法 ， 没有 自然法的概念 ， 黄老学则将道家的
“

道
”

和

法家的
“

法
”

融合起来 ， 这也是对法家哲学的
一

个重要转化 。 黄老学在传承老子之
“

道
”

的 同时 ， 又

将
“

道
”

这
一

根本原则 明 确变成了
“

法则
”

和
“

大法
”

的概念 ， 认为宇宙和万物的
一

切法度都是
“

道
”

创造的 。

黄老学将
“

道
”

与
“

法
”

相提并论的做法引人注 目 。 比如 《黄帝四经 ？ 经法 》 的 《道法》 篇的篇

名就叫做
“

道法
”

；
比如 《管子

？ 法法》 篇 中的
“

宪律制度必法道…… 明王在上 ， 道法行于 国
”

；
比如

《慎子
． 大体》 中 的

“

守成理 ，
因 自然

；
祸福生乎道法 ， 而不 出乎爱恶 ； 荣辱之责在乎 己 ，

而不在乎

人
”

； 再比如 《韩非子 ？ 饰邪》 篇中的
“

而道法万全 ， 智能多失 。 夫悬衡而知平 ， 设规而知圆 ，
万全之

道也
”

等 。

［
１ ３ ］

这些例子 中 的
“

道法
”
一般都是被分开理解为

“

道
”

和
“

法
”

， 它们都是将
“

道
”

与

“

法
”

相提并论 ， 这是在黄老学中才出现的用法 。 从这种用法我们可以发现 ， 老子的
“

道
”

概念被明确

地引 向了普遍的 、 根本 的
“

法度
”

的方向 ，
被 引 向 了 适用 于

一切事物 的
“

自 然法
”

的方 向 ， 因此

“

道
”

直观上就具有了
“

法
”

的意义。

“

道
”

是根本法和普遍法 ， 它表现在各种具体事物上 ， 就成了各

种具体事物的
“

理
”

，
也就是具体事物的

“

法度
”

。

“

道
”

与
“

法
”

的这种关系 ，
可 以说是整体之道与

局部之理的关系 。 《黄帝四经 ？ 名理》 篇对
“

道
”

、

“

神
”

和
“

度
”

的关系有一个说明 ：

“

道者 ， 神明之

原也 。 神 明者 ， 处于度之内而见于度之外者也 。 处于度之内者 ，
不言而信 ；

见于度之外者 ， 言而不可易

也 。 处于度之内者 ，
静而不可移也 ；

见于度之外者 ， 动而不可化也 。

”

这段话中 的
“

度
”

同 《黄帝四

经 》 中其他地方的
“

度
”

的用法
一

样 ， 主要是指具体事物的
“

度
”

： 其属于 自然事物的 ， 是 自然之度 ，

如
“

四时之度
”

、

“

天度
”

（ 《 四度 》 的
“

日 月星辰之期 ，
四时之度

”

、 《论》 的
“

适者 ，
天度也

”

、 《论

约 》 的
“

四时有度 ，
天地之理也 。 日 月星晨有数 ，

天地之纪也
”

等即是 ） ； 其属于社会人事的 ， 是人间

之度 ， 如
“

度量
”

、

“

法度
”

、

“

规定
”

（ 《道法》 中 的
“

斗石已具 ，
尺寸已 陈 ， 则无所逃其神 。 故曰 ： 度

量已具 ， 则治而制之矣… …使民有恒度 。
……变恒过度 ，

以奇相御
”

、 《君下》 的
“

法度者 ， 正之至也。

而以法度治者 ，
不可乱也 。 而生法度者 ，

不可乱也
”

、 《六分》 的
“

其国强 ， 主执度 ，
臣循理者 ， 其国

霸昌
”

等即是 ） 。 这些
“

度
”

同
“

道
”

的关系就是整全之
“

道
”

与具体事物之
“

度
”

的关系 。 《道原》

篇 中有
“
一度不变 ， 能适岐蛲

”

、

“

抱道执度 ，
天下可一也

”

的用法 ， 这两处的
“

度
”

， 可以理解为

“

道之度
”

， 当然也可以像
“

道法
”

关系那样 ，
理解为具体的法度 。

在黄老学中 ，

“

道
”

为具体事物赋予的能力和品质被称为
“

德
”

，

“

道
”

为具体事物赋予的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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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被称为
“

理
”

。 整全之道与具体事物之分理的关系 ， 《韩非子
？ 解老 》 篇有

一

个具体的说明 ：

“

道

者 ， 万物之所然也 ，
万理之所稽也 。 理者

， 成物之文也 ； 道者 ，
万物之所以成也 。 故曰 ： 道

，
理之者

也 。 物有理 ， 不可 以相薄 ；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 故理之为物之制 。 万物各异理 ，
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 故

不得不化 。

”

万物各有不同的
“

理
”

，
它们都来源于

“

道
”

， 是整全的
“

道
”

在具体事物上的分化和表

现 。 具体事物遵循
“

道
”

，
主要就是遵循分布在具体事物上的

“

理
”

。 在这一点上 ， 《黄帝四经 ． 论约 》

的说法比较典型 ：

四时有度 ，
天地之理也 。 日 月 星辰有数 ，

天地之纪也 。 三时成功 ，

一 时刑 杀 ，
天地之道

也 。 四时 而定 ，
不爽不忒 ， 常有法式…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 ，

必审观事之所始起 ， 审其形

名
。 形名 已定

，
逆顺有位 ，

死生有分 ， 存亡兴坏有处
，
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 ， 乃 定祸福死生

存亡兴坏之所在 。 是故万举不失理 ， 论天下无遗策 。 故能立天子 ， 置三公 ，
而 天下化之之谓

有道 。

既然所有具体事物 的
“

理
”

都源于
“

道
”

， 那么事物合乎不合乎
“

理
”

， 最终就是合乎不合乎
“

道＇ 而不合乎
“

道
”

， 同时就是失去了 自身的
“

理
”

：

“

物各
［合于道者 ］ 谓之理 。 理之所在 ， 谓之

［顺 ］
。 物有不合于道者 ， 谓之失理 。 失理之所在

，
谓之逆 。 逆顺各 自命也 ， 则存亡兴坏可知也。

”

（ 《黄

帝四经 ． 论》 ）

［
１４

］

《黄帝四经 》 还强调
“

恒
”

， 如
“

天有恒
”

、

“

地有恒
”

和
“

人有恒
”

等 ， 其所说的
“

恒
”

也是指具体事物的恒常的法度 。 从
“

执道
”

到
“

万举不失理
”

和
“

守恒
”

， 这都是从根本之
“

道
”

再到具体事物的各种
“

理
”

（

“

法度
”

） 。

从这里出发 ， 我们再来看 《黄帝四经》 所说的
“

道生法
”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

一

般将
“

道生法
”

解释为
“

道
”

产生
“

法令制度
”

或者
“

道
”

产生了
“

人类社会的各项法度
”

。 人类社会的法令制度是

载之于方册的各种法律条文 ，
显然它们是人类制订出来的 ，

“

道
”

怎么能产生它们呢 ？ 因此 ， 这种解释

肯定是不确切的 。 黄老学没有 《周易 ？

系辞上》 中记载的
“

河出图 ， 洛 出书
”

那样的神秘设想 ， 没有
“

道
”

启发先知并向他授书 的神话故事 。

“

道
”

作为根本法和 自然法 ， 它肯定不是直接为人类社会产生

出具体的法律条文 （ 成文法 ） 。 根据上述的
“

万物各异理
”

，

“

道生法
”

的确切含义应当是
“

道
”

为各

种事物 （不限于人类 ） 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尺度 （ 法度 ） 。

［
１５

］如天有天道
，
地有地道 ， 人有人道 ， 这些不

同事物的
“

道
”

也就是不同事物的
“

理
”

和
“

法
”

（ 准则 ） 。 因此
， 《道法 》 在

“

道生法
”

这句话之后

说的
“

法者 ， 弓
丨得失 以绳 ，

而明 曲直者也
”

的
“

法
”

，
也应是一般性的广义的不同事物的

“

理
”

和
“

法

说
“

道生法
”

不是指
“

道
”

直接产生了人类社会的法律 ， 也因为黄老学明确指 出掌握了
“

道
”

的

统治者是法律的设立者 。 上述引文之后 《道法》 又说 ：

“

故执道者 ， 生法而弗敢犯也 ， 法立而弗敢废

也 。 □能 自 引 以绳 ， 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

”

据此 ，

“

执道者
”

就是人间社会的
“

生法者
”

和
“

法立

者
”

。 再如 ， 《黄帝四经 ？ 经法》 的 《君正 》 和 《论》 也都指 出人类的成文法是统治者设立的 ：

“

而 以

法度治者 ，
不可乱也 。 而生法度者 ， 不可乱也

”

，

“

人主者……号令之所出也
”

。 这同样是说
“

执道者
”

和
“

人主
”

是立法者 。 又如 《管子 ？ 法法 》 说 ：

“

圣人能生法 ，
不能废法而治 国

”

。 据此 ， 人类 的
“

法
”

是圣人创立的 。 早期法家只承认成文法 ， 它也没有为成文法寻找 自然法的基础 。 与此不 同 ， 黄老

学引进了
“

道法
”

， 并认为统治者创立人间成文法是依据作为普遍的
“

道
”

和各种事物的
“

理
”

。

二 从
“

无为
”

到
“

法治
”

老子之道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 又是宇宙万物秩序的保障者 。

“

道
”

保障宇宙和万物秩序的根本原

则是
“

无为
”

和
“

弱作用力
”

， 这也是它创造宇宙和万物之后继续发挥其作用的根本活动方式 ，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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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方式到了黄老学被延伸到既普遍又内在化的具体事物 的
“

法度
”

上 。 这是早期道家从老子到黄

老学的
一

个转变 ， 同这一转变相协调的另一个转变 ， 是老子以
“

无为
”

和
“

柔弱
”

为 中心的政道和治

道被黄老学转变为以
“

法
”

为中心 的
“

法治
”

。 我们将这一转变称之为从
“

无为
”

到
“

法治
”

的过程 。

同整体上相信天与人统一的儒家类似 ， 道家整体上相信道与物 、 道与人的统一 。 在老子那里 ， 这就

是道的根本原则和活动方式 ， 这对于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天下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 。 与
“

人为 自然立法
”

的说法相反 ， 这是
“

道为人类立法
”

。 道为人类立法 ，
就是将根本的 、 普遍的

“

道
”

运用到建立 良好的

社会政治生活和秩序上 ，
于是

“

道
”

就成了具体的人类的政道和治道 ， 这是广义的老子人道的重要部

分 。 道为人类立法 ， 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抱道 、 执道 、 守道而治 。 在老子那里 ，

“

道
”

又是
“
一

”

，
因

此 ，

“

执道
”

也就是
“

执一
”

和
“

守一
”

。 如 《老子》 有
“

圣人抱
一为天下式

”

（ 第 ２２ 章 ） 、

“

侯王得

一以为天下贞
”

（ 第 ３９ 章 ） 等说法 。

“

无为
”

是
“

道
”

活动的根本原则和方式 ， 统治者学习
“

道
”

就

是学习
“

无为
”

。 《老子》 第 ４８ 章说 ：

“

为学 日益 ，
为道 日 损 。 损之又损 ，

以至于无为 。 无为而无不为 。

取天下常以无事 ， 及其有事 ， 不足以取天下 。

”

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的
“

执道而治
”

，

“

治大国若烹小

鲜
”

则是它的形象说法 。

“

道
”

作为政道和治道的根源 ，
还有其他的原则 ， 比如前述的

“

柔弱
”

、

“

朴
”

、

“

无名
”

和
“

不争
”

等 。 因此 ，
执道和执一又是

“

执无为
”

、

“

执朴
”

和
“

执无名
”

等 。 郭店简

《老子》 甲组中有两段话说 ：

“

道恒无名
，
朴虽微 ， 天地弗敢臣 ， 侯王如能守之 ，

万物将 自宾 。

”“

道恒

无为也 ，
侯王能守之 ， 而万物将 自化。

”
［ １６

］按照这里所说 ， 作为治理者的
“

侯王
”

掌握和持守
“

道
”

的

“

无为
”

、

“

无名
”

和
“

朴
”

的原则 。 如果他能够这样做 ， 不只是人类 ， 整个万物都将 自成 自化 ， 都将

宾服于他 。 在 《老子》
一书中 ， 来 自于

“

道
”

的
“

无为
”

主要是用在统治者身上 ， 统治者
“

执道
”

自

然也是
“

执无为
”

。 如 《老子 》 第 ２ 章的
“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

、 第 ３ 章的
“

为无为 ， 则无不治
”

、

第 ６４章的
“

是以圣人无为 ， 故无败 ； 无执 ，
故无失

”

等 。 《老子》 第 ５７ 章说的
“

故圣人云 ： 我无为而

民 自化 ，
我好静而民 自正 ， 我无事而民 自 富 ，

我无欲而民 自朴
”

， 更是在统治者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中来

表现这
一点 。

单从
“

无为
”

这个名词来说 ， 它在 《诗》 中 已经出现 了 。 而
“

无为
”

的治理传统可能有更悠久的

起源 ， 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之时 。 《周易 ？ 系辞下 》 记载说 ：

“

黄帝 、 尧 、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

盖取诸乾坤 。

”

根据这一说法 ， 从遥远的黄帝开始 ， 帝王们就依据天地之法采取了
一种

“

垂衣裳
”

的 良

好治理。

“

垂衣裳而天下治
”

和 《 尚 书
？ 武成》 篇说的

“

垂拱而天下治
”

的意思类似 ， 它们都是说高

明的黄帝由于采取了清静无扰的治理方式而达到 了天下太平 。 老子的
“

无为之治
”

有可能受到 了这
一

传统的影响 。

［
ｎ

］

他充分发展了这一政治智 慧和治理方式 ， 使
“

无为之治
”

成了道家政治哲学的根本原

则 。 同它一致的其他治理原则和理念还有
“

柔弱
”

、

“

清静
”

、

“

不争
”

、

“

纯朴
”

、

“

功遂身退
”

、

“

以贱

为本
”

、

“

以下为基
”

、

“

宽容
”

、

“

赤子之心
”

、

“

守中道
”

、

“

节俭
”

， 等等 。

如同黄老学承继了老子的根本之道或道的根本原则
一样 ， 它也承继 了老子的道为人类立法和 以

“

道
”

、

“
一

”

、

“

无为
”

等为政治统治的根本原则的思想 。 在黄老学 中 ， 我们既看到了执道 、 守道 、 执

一

、 守一等概念 ，
也看到了无为 、 清静等概念 。 如 《黄帝四经 ？ 道原 》 说 ：

“

为
一而不化

，
得道之本 ；

握少 以知多 ， 得事之要 ；
操正以正奇 ， 前知大古 ，

后能精明 。 抱道执度 ， 天下可
一也 。 观之大古 ， 周其

所以 。 索之未无 ， 得之所以 。

”

与此同时 ， 黄老学还修正了老子的
“

无为而治
”

观念 ， 它提出 了
“

君逸

臣劳
”

和
“

君无为 臣有为
”

的说法。

［

１８
］

最高统治者要做到无为 ， 需要一套 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 ， 即君

主减少 自 己 的作为 ， 推行无为 ，
而他的臣僚和

一

级级的官吏则必须各负其责 ， 充分履行好他们的职责 。

老子只是提出了无为统治的根本原则 ， 他没有涉及到行政体系如何运行才有效率的问题 ， 虽然他使用 了

“

忠臣
”

（

“

国家混乱 ， 安有忠臣
”

） 的概念 。 黄老学提出的
“

君逸臣劳
”

也许在美妙的说法背后暗藏着



早期道家
“

统治术
”

的转变 （
上

）５ １

“

虚君制
”

和限制君主权力 的意图 ， 但它强调的主要是君主的角色不同于其臣僚 ， 他只需做有限而又非

常根本的事务 ，
而要把大量的具体事务交给他的臣僚们去处理。 君主要做的事务在黄老学家看来第

一

是

任命有不同能力的大臣 （

“

任能授官
”

） ， 第二是定期对他们进行考核 （

“

循名责实
”

） 。 由此 ，
君主既可

以拥有和保持他的权力 ， 同时又使他能够避免陷人到众多的事务中 ， 使他能够清闲和安逸 。

进一步 ， 黄老学对老子道政的
一

个革命性转变是它将圣王 的个人之治纳人到 了
“

法治
”

的架构和

体系之内 ， 这是通过制度使君主能够做到
“

无为
”

。 如果说将道与法结合起来使
“

道
”

成为宇宙和万物

的根本大法 ， 是黄老学改造老子之道的
一

个显著特征 ， 那么将
“

无为
”

转变为一种
“

法治
”

， 则是它的

又
一

个突出特征 。 按照前述引文
，
黄帝采用 了类似于无为而治的

“

垂拱而治
”

的方式 。 而依据 《管

子 ？ 任法》 的记载 ， 黄帝就采取过法治的治理模式 。 他建立了法度并保持它的稳定性 ， 从而建立了 良

好的秩序 ：

“

黄帝之治天下也 ， 其民不引 而来 ， 不推而往 ， 不使而成 ， 不禁而止 。 故黄帝之治也 ，
置法

而不变 ， 使民安其法者也 。

”

按照这些记载 ， 中国 的先祖们早就采用 了法律制度的治理。 战国时期的法

家是这
一

遗产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光大者
；
黄老学特别是 《黄帝四经》 则或多或少受到 了传说中黄帝

的高明之治的影响 ， 但它受到的影响更多来 自法家 。 黄老学借助于传统的遗产以及法家的
“

法
”

建立

了 以 自然法的
“

道
”

为基础的法治 ， 对早期道家和早期法家实现了双重的更新 。

有关黄老学的法治理念 ， 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 。

［
１ ９

］

这里我们概括地说明
一

下黄老学为什么要不遗余

力地主张和坚持法治 的理念 。 第一 ， 法治是最简要的治理 ， 只有法治才能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人
“

以

简御繁
”

、

“

以一御多
”

。 在老子那里 ， 是以根本的
“

道
”

和
“
一

”

来御
“

多
”

。 到 了黄老学 ， 它在以
“

道
”

和
“
一

”

来御
“

多
”

之外 ，
又以统一的

“

法
”

去御
“

多
”

。 司马谈 、 司马迁父子都认识到 ，
道家

不同于儒家 ， 它不是
“

博而寡要 ， 劳而少功
”

， 它
“

使人精神专
一

， 动合无形 ，
赡足万物 。

… …应物变

化
，
立俗施事 ， 无所不宜

”

，

“

其术以虚无为本 ，
以 因循为用 。 无成势 ，

无常形 ， 故能究万物之情 。 不

为物先 ，
不为物后 ， 故能为万物主 。

”

（ 《 史记
？ 太史公 自序 》 ） 《汉书

？ 艺文志 》 强调 的道家的特征整

体上与此也吻合 ， 即道家
“

知秉要执本 ， 清虚以 自守 ， 卑弱以 自持 ，
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

。 可 以说 ，

《史记
？ 太史公 自序》 和 《汉书 ？ 艺文志 》 都准确揭示 了道家的

“

简省主义
”

治理
， 而两书所说的道

家更具体地说是黄老道家。 两书虽然都没有说到道家的
“

法
”

和
“

法治
”

的概念 ， 但其实它们说的道

家能够使人精神专
一

的东西 ， 能够使人
“

秉要执本
”

的东西 ， 从根本原则上说是
“

道
”

， 从具体的制度

来说就是
“

法
”

。 正是采取了
“

法治
”

， 统治者才真正能够做到
“

无为而治
”

， 正如 《管子
？

白心》 篇

说 ：

“

是以圣人之治也 ， 静身以待之 ， 物至而名 自治之 。 正名 自治之 ， 奇身名废 。 名正法备 ， 则圣人无

事 。

”

黄老学相信 ， 法治是最简单 、 最容易同时又是最有效率的治理 。 第二 ，

“

法治
”

是普遍的治理 ，

它之所以最简单 、 最容易 ， 其中一个原因 ，
就是它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和事 ， 它为人的言行提供了统

一

的标准 。 第三 ， 法治是客观的治理 ，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性 ， 避免个人的情绪和个人偏好的影

响 ，
避免不公正性。 第四 ， 法治降低了对统治者能力 的要求 ，

而个人的能力再大都是有限的 。 第五 ， 法

治的治理符合人的 自然倾向 。

三 从
“

反智 用道
”

到
“

弃智用 法
”

早期道家不同程度地都带有反智或排斥贤智的倾向 ， 这样的倾向 同样是从老子开始的 ， 之后在庄子

和黄老学中也各有表现 。

一般来说 ， 才智和贤能都是人应该具备的 良好 的东西 ， 就如儒家和墨家的
“

尚贤
”

和
“

尚智
”

所论述的那样 。 虽然道家采取了相反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十分奇特的做法 ， 但这

又绝不是用诸如荒诞或者愚昧主义就可以说明的 ， 我们必须清楚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 事实上 ， 真正追究

起来 ， 这一问题绝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 。 这不仅是因为就老子 、 庄子和黄老学三者的反智来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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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
而且因 为三者又为

“

智
”

留下了余地 （如老子的
“

大智若愚
”

、

“

知常 曰 明
”

等 ） ， 这还不包括三者恰恰又正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才智 和洞见才使反智成为可能 。 这里我们只讨论老子

的反智和黄老学的反智 。

老子冒险
“

反智
”

的激进和反常做法 ，
其理据为 ：

一是认为
“

有 了慧智
”

， 就会有
“

大伪
”

；
二是

统治者
“

尚 贤
”

的话 ，
就会引起争夺

；
三是国家之难治就是 因为百姓的智 慧太多 ；

四是统治者以
“

智
”

去治国 ， 就会导致国家的
“

贼害
”

。 相反 ， 老子认为不用智慧治国 ，
这是国家的

“

福祉
”

； 断绝圣人和

智慧 ，
就能为百姓带来百倍的

“

利益
”

。 因此 ， 老子提出 了
“

爱民治 国 ， 能无知乎
”

（ 《 老子 》 第 １〇

章 ） 、

“

古之善为道者 ， 非以明 民 ， 将以愚之
”

（ 《老子》 第 ６５ 章 ） 的惊人之论 。 智慧为什么会产生老

子所说的那些恶果 ， 老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具体的解释和答案 。 根据老子提出的正面治国理念 ，
老子反

对以智治国 ， 从根本上说 ，
是因为它违背了

“

道
”

的根本标准和原则 。 道家的根本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呢？ 它是老子为
“

道
”

所赋予的我们上述已经谈到的无为 、 无名 、 柔弱 、 不争 、 纯朴等 。

老子主张无为 、 纯朴 、 柔弱 、 不争 ， 这也是他用
“

烹饪
”

（

“

治大国若烹小鲜
”

） 、

“

赤子
” “

赤子

之心
”

） 、

“

愚人
” “

愚人之心
”

） 和
“

水
” “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 等具象或隐喻方式要表现的东西 。

我们来看老子为我们展现的一幅愚人像和婴儿状态 ：

我独泊兮 ， 其未兆 ；
沌沌兮 ，

如婴儿之未孩 ；
累 累兮 ，

若无所归 。 众人皆有馀 ，
而我独若

遗 。 我 愚人之心也哉 ！
格人昭昭

， 我独昏昏 。 俗人察察
，
我独闷 闷 。

……众人皆有 以 ，

而我独

顽且鄙 。 我独异于人 ，
而贵食母。 （ 《老子 》 第 ２〇 章 ）

这里的
“

贵食母
”

就是
“

贵用道
”

。 用智去治理国家有悖于道 ，
具体来说就是有悖于无为 、 无名 、

柔弱 、 纯朴等原则 。 反过来我们可 以说 ， 用智去治理就是用有为 、 有名 、 刚强 、 礼文等去治理
［
２°

］

。

据此 ，
老子在政治上的

“

反智
”

主要是用根本的
“

道
”

去治理 。 老子认定只有用
“

道
”

去治理才

能造就出一个良好的秩序 ， 否则就只能造成混乱和祸害 ， 而
“

用智
”

就是它的主 因 。 这同时也表明 ，

说老子的
“

反智
”

是奉行愚民主义和专制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 更何况老子不是只要求对百姓
“

将以愚

之
”

， 统治者 自 己也要
“

自愚
”

， 也不要
“

用智
”

，
也要

“

无知
”

（

“

爱民治国 ， 能无知乎
”

） 。

正如黄老学将老子的
“

道政
”

转变为
“

法治
”
一样 ， 黄老学将老子的

“

用道反智
”

转变成了
“

弃

智用法
”
——

即统治者必须用
“

法
”

而不是用个人的贤智去治理 ， 这是黄老学家们的共识。 如 《管

子 ？ 任法》 篇说 ：

“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 ， 任数而不任说 。

”

慎到被认为是黄老学中反智的代表性人物 ，

《庄子
． 天下》 篇概括他的思想说 ：

“

不师知虑 ， 不知前后 ，
魏然而已矣

… …夫无知之物 ， 无建己之患 ，

无用知之累 ， 动静不离于理 ， 是以终身无誉 。 故 曰
：
至于若无知之物而 已 ， 无用贤圣 。 夫块不失道 。

”

照这里所说
，
不用智就不会失去道和理。 韩非认为圣人之道就是排除智巧 ， 因 为用智巧难以持久统治 ：

“

圣人之道 ， 去智与巧 。 智巧不去 ，
难以为常 。

”

（ 《韩非子
？ 扬权》 ） 从慎到和韩非的说法看 ， 他们同

样也有老子的
“

反智用道
”

的一般性立场 ，
但他们更具体 、 更主要的立场是

“

弃智用法
”

。 如 《荀子 ？

解蔽》 篇说慎子是
“

以法为道
”

， 说他
“

蔽于法而不知贤
”

。 韩非作为后期法家的 中心人物 ， 他对法治

的信念更是坚定 。

在上一节从老子的
“

无为
”

到黄老学的
“

法治
”

的转变中 ， 我们简要说明 了黄老学主张法治的主

要理据 （

“

简要
”

和
“

事半功倍
”

； 普遍有效 ； 客观稳定 ；
统治者的有限性 ； 合乎人情 ） 。 就

“

弃智用

法
”

来说 ， 这五者大都同时也是黄老学弃智 的理据 。 在黄老学看来 ， 用
“

智
”

而不用
“

法
”

去治理 ，

就会产生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和恶果 。 具体而言 ：

一是会产生统治者才智 的有限性与用智治理对才智无

限需求的深刻矛盾 ：

“

弃道术 ， 舍度量 ， 以求一人之识识天下 ， 谁子之识能足焉 ？

”

（ 《慎子
？ 佚文》 ）

“

释法术而任心治 ， 堯不能正
一

国
； 去规矩而妄意度 ， 奚仲不能成

一轮
；
废尺寸而差短长 ，

王尔不能半



早期道家
“

统治术
”

的转变 （ 上 ）５３

中 。 使中主守法术 ， 拙匠执规矩尺寸 ， 则万不失矣 。 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 ，
守中拙之所万不失 ， 则

人力尽而功名立 。

”

（ 《韩非子
？

用 人》 ）
二是会产生繁琐 、 没有效率和陷人困境的恶果。 如韩非说 ：

“

道法万全 ， 智能多失 。 夫悬衡而知平 ， 设规而知圆 ，
万全之道也 。

”

（ 《韩非子
？ 饰邪 》 ）

“

废常上贤则

乱 ， 舍法任智则危 。

”

（ 《韩非子
？ 忠孝 》 ）

三是会产生治理没有客观性和稳定性的恶果 。 如 《慎子
？ 君

人》 说 ：

“

君人者 ， 舍法而以 身治 ，
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 。 然则受赏者虽 当 ， 望多无穷 ；

受罚者虽

当
， 望轻无已 。 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 ， 则同功殊赏 ， 同罪殊罚矣 ， 怨之所由生也 。

”

严格来讲 ， 黄老学的反智 ， 主要是指反对统治者用个人的才智去取代
“

法治
”

， 与 老子有所不 同 。

对黄老学来说 ，
统治者不用智而用法治去治理 ，

反而能让他的臣民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如韩非

说 ：

“

力不敌众 ，
智不尽物 。 与其用

一

人 ， 不如用
一

国 。 故智力敌而群物胜 。 揣 中则私劳 ， 不 中则任

过 。 下君尽 己之能 ， 中君尽人之力 ， 上君尽人之智 。

”

（ 《 韩非子
？ 八经 》 ） 又说 ：

“

明君之道 ， 使智者

尽其虑 ， 而君因以断事 ， 故君不躬于智 ；
贤者勑其材 ， 君因而任之 ， 故君不躬于能 ； 有功则君有其贤 ，

有过则臣任其罪
，
故君不躬于名 。 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 ， 不智而为智者正 。 臣有其劳 ， 君有其成功 ， 此

之谓贤主之经也 。

”

（ 《韩非子 ？ 主道》 ） 所有臣 民才智的释放和运用是无限的 ， 它正好可 以弥补统治者

个人才智 的不足 。

注 释

［
１

］ 老子是不是早期道家哲学的创立者 ， 在海外特别是在欧洲和 日本的汉学界仍然受到怀疑并给予否定性回答 。 参

见葛瑞汉的 《论道者 ： 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第 ２５０－ ２５４ 页 ） 和池 田 知久的 《道

家的新研究》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第 ２ ￣ １２ 页 ） 。 原则上 ， 对任何已有问题都可以质疑和怀疑 ， 但关键是

我们用什么证据去证明这个怀疑 。

一个被先秦不少文献称道 的东周时代人物——
“

老子
”

或
“

老聃
”

，
而且这

个人物的言论和思想在先秦不少的著作中又被称引和概述 ， 如果说这些材料都不可靠 ， 那就不是
“

什么历史材

料才算是可靠的
”

问题 ，
而是

“

什么逻辑才是真正的逻辑
”

的问题了 。

［ ２ ］ 本文所说的
“

统治术
”

包括了统治的原理和统治的方法两个方面 。

［
３

］ 参见史华慈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
程钢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１９５ 
－

２６９ 页 。

［４ ］
“

道政
”

相对于儒家的
“

德政
”

，
它是以

“

道
”

为根本准则 的统治和政治治理 。

［ ５ ］ 如老子有
“

道生之
”

（ 《老子》 第 ５ １ 章 ） 、

“

渊兮似万物之宗
”

（ 《
老子》 第 ４ 章 ）

、

“

道者万物之奥
”

（ 《 老子》

第 ６２ 章 ） 等说法 。

［ ６ ］参见王中江 ： 《出土文献与先秦 自然宇宙观重审》 ， 《 中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 。

［ ７ ］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作
“

命
”

， 帛书 乙本 、 汉简本 、 严遵本和傅奕本作
“

爵
”

， 但原本应是
“

命
”

而不是
“

爵
”

。

郭店简也有类似的说法 ：

“

莫之命而常 自均焉
”

。

［ ８ ］参见卢育三 ： 《老子释义》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９ ９５

， 第 ２０２ 页
； 许抗生 ： 《 帛 书老子注译与研究》 ，

浙江人民出

版社 ，

１９８５
， 第 ２５ 页 。

［ ９ ］这段引文参考了陈鼓应 ： 《老子今注今译》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 第 ２６２
￣

２６３ 页
； 李存山 ： 《 老子 》 ， 中州古籍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４４ ￣ ４５ 页 。

［
１０ ］有关郭店简本 《老子》 与这个说法的异同 ， 参见王中江 ： 《 汉简 〈 老子〉 中的

“

异文
”

和
“

义 旨
”

示例及考

辨 》 ， 《湖北大学学报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

［ １ １ ］此外 ，
老子的道还是公平和公正的法 ，

老子用
“

天道
”

来说 明 。 老子认为
，
天道没有私心和偏爱 ，

它一直施

予善者 ， 即所谓
“

天道无亲 ， 常与善人。

”

（ 《老子 》 第 ７９ 章） 天道的法则与人间的方式不同 。 人 间采取一种

不公正的做法 ，
损害不足的人去增加已有很多的人 ； 相反

，
天道则是减损多余的人去补充不足的人。 《老子 》

第 ７７ 章说 ：

“

天之道 ， 其犹张弓 与 ！ 高者抑之 ， 下者举之 ；
有余者损之 ， 不足者补之 。 天之道 ， 损有余而补不

足 。 人之道则不然
，
损不足以奉有余 。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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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有关这一问题 ， 参见 白奚 ： 《稷下学研究
——

中 国古代的思想 自 由与百家争鸣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１ ９９８
， 第 ２２５￣ ２２７ 页

； 胡家聪 ： 《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１９９８

， 第 ２ １４
－

２２４ 、 ２６８ ̄

３００页 。

［ １ ３ ］ 《韩非子》 这段话的上文是 ：

“

故先王以道为常 ，
以法为本 。 本治者名 尊 ， 本乱者名 绝 。 凡智能明通 ， 有以则

行
，
无以则止 。 故智能单道 ，

不可传于人 。

”

有关道 、 法相提并论的例子 ， 在 《荀子》
一书 中也出现了 。 《荀

子 ？ 致士》
：

“

无土则人不安居 ，
无人则土不守 ， 无道法则人不至 ，

无君子则道不举 。 故土之与人也 ， 道之与

法也者 ， 国家之本作也 。 君子也者 ，
道法之摁要也 ，

不可少顷旷也 。 得之则治 ， 失之则乱 ； 得之则安 ，
失之则

危
；
得之则存 ， 失之则亡 。 故有 良法而乱者有之矣 ， 有君子而乱者 ，

自 古及今 ， 未尝闻也 。 《传》 曰 ：

‘

治生

乎君子 ， 乱生于小人 。

’

此之谓也。

”

《荀子
？ 正名 》 ：

“

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 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

矣 。 如是 ，
则其迹长矣。 迹长功成 ， 治之极也 ， 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

”

［ １ ４ ］此段文有残缺 ， 所补据陈鼓应 ：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 帛 书 》
，
商务印 书馆 ，

２０〇７
， 第 １３ ０

页 。 本文引用 《黄帝四经》 其他文本所补的地方 ，
也参考了此书 。

［ １ ５ ］ 《鹖冠子 ？ 兵政 》 中说的
“

贤生圣 ，
圣生道 ，

道生法
”

，
是从人 自 身 出 发来推论圣 、 道 、 法

，
它同 《 黄帝四

经 ？ 经法 ． 道法》 中说的
“

道生法
”

从根本之道推到法和人道不在一个层次上 。

［
１ ６

］这两段话分别属于 《老子》 传世本第 ３ ２ 章和第 ３７ 章 。

［
１ ７ ］有关这一点 ， 参见王中江 ： 《老子治道历史渊源 ： 以

“

垂拱之治
”

与
“

无为而治
”

的关联为中心》 ， 《 中 国哲学

史 》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

［ １ ８ ］这一思想也反映在荀子那里 ， 他认为拥有君主的宝座本来就具有享受性 ， 如果都像大禹那样 ， 像墨家学派的人

那样 ， 当君主就失去了应有的乐趣和享受 。 荀子说 ：

“

故君人者 ，
立隆政本朝而当 ，

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 ，

则身佚而国治 ，
功大而名美 ，

上可以王
，
下可以霸 。 立隆正本朝而不当 ，

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 则身劳而国

乱
， 功废而名辱 ，

社稷必危 ， 是人君者之枢机也。 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 ， 失当
一

人而社稷危 。 不能当
一人

，
而

能当千百人者 ，
说无之有也 。 既能当

一人
， 则身有何劳而为 ？ 垂衣裳而天下定 。

”

（ 《荀子
？ 王霸》 ）

［ １９
］有关这一方面请参见高道蕴 、 高鸿钧等编 ：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 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第 ２ １２ ̄

２５４ 页 ；
王中江 ： 《简 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第 ４２７

￣

４７０ 页 。

［ ２０ ］老子的反智 同他反对儒家用仁义等伦理道德去治理的
“

德治
”

是一脉相承的 。

（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哲学 系 ）

责任编辑 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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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讯 ？

《庄子哲学之诠释与重建》 出版

王玉彬著 《庄子哲学之检释与重建》
一

书于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该书将庄子在
“

轴心时代
”

的哲学贡

献称为
“

心的突破
”

，
并认为其有三维 内涵 ：

“

个体化心灵
”

之挺立、

“

本体化心灵
”

之呈现以及
“

心灵化生存
”

之创

辟 。

“

个体化心灵
”

之挺立意味着庄子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如何独立而逍遥的存在于世间 的问题 ；

“

本体化心灵
”

的呈现

是经由
“

心
”

与
“

道
”

的理论融合而实现的 ，
庄子由之而营构 出 了蕴含着

“

虚
”

、

“

通
”

、

“

真
”

、

“

和
”

等特征的
“

常

心
”

；

“

心灵化生存
”

的创辟则意味着庄子哲学非仅止于
“

精神境界
”

， 只有从
“

形 －知 －情 － 志 － 物 －世
”

构成的
“

现

实性生存境域
”

中跋涉而过 ， 个体方能成就
“

游心
”

、

“

游世
”

的本真之存在方式 。

（ 哲 动 ）


